[bookmark: _GoBack]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研究院研究生请假单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培养层次
	硕士  博士
	专业
	

	联系电话
	
	宿舍号
	
	导师姓名
	

	家长（紧急联系人）姓名
	
	家长（紧急联系人）电话
	

	请假去向
	        （省/自治区/直辖市）      （市）      （区/县级市/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起止时间
	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至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请
假
事
由
	请假类别
	病假    事假    因公派遣    产教融合及实习实践
到桂林校区开展实验、项目        联合培养

	
	具体事由
1.因产教融合及实习实践、联合培养等请假，需写明单位名称。
2.因桂林校区开展实验、项目请假，需说明开展实验、项目内容。
3.因公派遣请假，需写明活动或事项名称。
	

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	导
师
意
见
	






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辅
导
员
意
见
	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	南
宁
研
究
院
意
见
	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销假时间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请假单请与安全告知书双面打印。请假结束返回南宁研究院后及时报告导师，并到研究院辅导员处销假，不按时销假作未请假处理。
2.病假、事假分别累计不得超过1个月，连续超过1个月者，必须办理休学手续。
3.研究院研究生请假必须按流程办理请假手续。请假3天及以内，由导师、南宁研究院辅导员批准；请假4天至10天，由导师、南宁研究院辅导员、南宁研究院副书记批准；请假11天及以上，由导师、南宁研究院辅导员、南宁研究院副书记批准，并由南宁研究院报研究生工作部备案。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研究院研究生外出安全告知书

本人已认真阅读了学校相关研究生管理规定，并认真填写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研究院研究生请假单》，履行了规定的外出请假手续。
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，现郑重承诺：
一、本人外出期间，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遵守社会公共行为准则、学校规章制度，如有违反，由本人依法依规承担责任。
二、外出期间注意饮食卫生和人身财产安全，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，拒绝酗酒；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选择安全合法交通工具；外出地点涉及环境恶劣、复杂的区域时，应了解当地气象、地理、治安等有关情况，尊重地方民风、民俗，执行地方政策法规；自觉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等突发事故，要保持冷静，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，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学校报告；在外出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三、学生参加校外实习活动应在获得导师和家长同意后，向研究院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同意，并签订实习协议；学生参加校外兼职或实习活动过程中，须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必须提高防范意识，注意保护人身安全并避免财产损失；学生自行参加不规范或不合法的校外兼职或实习活动，由学生本人承担所造成的后果。
四、外出原则上按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容与时间进行，主动与家长、导师、辅导员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QQ等方式保持联系，保证每周至少沟通一次，及时通报情况；若临时改变外出区域和路线，或申请延长假期，应及时向导师、研究院报备，并保持通信畅通，否则责任自负。
五、严禁到不安全的江、河、湖泊、水库游泳、乘竹排。在游泳馆游泳时，应两人以上结伴同行。
六、时刻绷紧防范之弦，严防电信网络诈骗。转账前要通过电话、视频等方式核对对方身份；微信支付宝要开启转账延迟到账功能，发现被骗可以及时撤回；网上聊天要留意系统弹出的防诈骗提醒；接到可疑电话或发现自己亲友被骗的要及时拨打110。不要向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、银行卡和身份证信息；不要在任何网站接受通缉令、逮捕令和资产冻结令；不要点击不明链接；不要将资产转入所谓的“安全账户”。
七、本人保证返校后及时报告导师，并到研究院辅导员处销假。

本人确保所填信息真实准确，承诺遵守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研究院入驻研究生安全承诺书》全部内容，请假离校期间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由本人负责，经常与家长、导师、辅导员保持联系，遵守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按时返校，如因请假不能完成学校所布置的任何教学活动及其他事宜，所造成的任何后果，均由本人负责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
